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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 

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佳沃食品”、“上市公司”或“公司”）委托，担任佳沃食品本次重大资产

出售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行规则（试行）》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佳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5 年 5 月 9 日出具了《关于对佳沃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创业板并购重组问询函〔2025〕第 3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本所现就《问询函》涉及的有关问题作出回复，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应与《法律意见书》一并理

解和使用。在内容上有不一致之处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已出具的

法律文件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执行规则（试行）》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行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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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公司提供的各项资料，按照《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行规则（试行）》的要求进行查验。 

除非另有说明，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与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的

简称具有相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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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问询函》之第 5 题 

报告书显示，在佳沃臻诚及其下属子公司与 Australis 的前股东之间的未决

商事仲裁胜诉并获得赔偿的前提下，佳沃品鲜同意在佳沃臻诚股权交割后五年

内且满足其他约定条件时，对你公司履行股利分配及对外转让溢价无偿让渡义

务。 

请你公司结合上述商事仲裁的最新进展、尚需履行的程序及佳沃臻诚主要

财务数据等相关信息，说明上述交割后安排在条件、期限等方面的合理性，是否

具有可执行性，是否有利于维护你公司利益。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回复： 

一、商事仲裁的最新进展及尚需履行的程序 

（一）商事仲裁的基本情况及仲裁请求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佳沃臻诚下属子公司 Food Investment SpA 等（以下

简称“Food”）对 Australis 前卖方股东提起国际商事仲裁，Food 认定其存在的超

产情形是由 Australis 前卖方股东造成的，Australis 前卖方股东于《股份购买协

议》中所做的承诺及保证存在虚假不实情形，对 Food 造成严重损失与损害。 

鉴于上述原因，Food 根据智利法律规定及《股份购买协议》中争议解决条款

的约定，向智利圣地亚哥仲裁调解中心提起国际商事仲裁，要求：1）终止协议

退回收购标的、Australis 前卖方股东赔偿 Food 921,624,000 美元及预计至少 3 亿

美元的其它损失；或者 2）继续执行协议、Australis 前卖方股东赔偿 Food 6.5 亿

美元直接损失及预计至少 3 亿美元的其它损失。 

（二）商事仲裁的最新进展 

根据公司的说明，Food 与 Australis 的前卖方股东之间的未决商事仲裁程序

已进入最后阶段。2024 年 12 月，仲裁双方向仲裁庭提交了结案陈词，仲裁庭预

计将于 2025 年下半年作出仲裁裁决，或进入和解程序并达成和解。若仲裁裁决

Food 胜诉，将立即进入仲裁执行的阶段；若仲裁裁决 Food 败诉，Food 将向智利

最高法院提起撤销之诉。 

（三）一旦 Food 获赔，不论金额大小，均会触发无偿让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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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佳沃臻诚及其下属子公司（Food）未决商事仲裁胜

诉并获得败诉方赔偿”为触发无偿让渡机制的前提条件。 

该条款是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一旦 Food 通过商事仲裁获得赔偿，

不论金额大小，即触发《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无偿让渡机制，该机制的触发并

不以获得全额赔偿或全部仲裁请求均获得支持为前提。 

结合未决商事仲裁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为进一步明确无偿让渡机制的触发

条件，交易各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约定如下：“上述未决

商事仲裁将通过仲裁裁决或双方和解的方式解决，预计未来可能出现如下 6 种情

况： 

（1）终止协议退回收购标的、且 Food 实际收到全额赔偿款或部分赔偿款

（不论赔偿金额大小）； 

（2）终止协议退回收购标的、且仲裁庭裁决或和解达成全额赔偿或部分赔

偿（不论赔偿金额大小），但 Food 未实际收到任何赔偿款； 

（3）终止协议退回收购标的、且仲裁庭裁决不赔偿或和解未达成赔偿； 

（4）继续执行协议，且 Food 实际收到全额赔偿款或部分赔偿款（不论赔偿

金额大小）； 

（5）继续执行协议，且仲裁庭裁决或和解达成全额赔偿或部分赔偿（不论

赔偿金额大小），但 Food 未实际收到任何赔偿款； 

（6）继续执行协议，且仲裁庭裁决不赔偿或和解未达成赔偿。 

在未决商事仲裁出现上述第（1）项或第（4）项情况时，即触发《股权转让

协议》项下的无偿让渡机制。” 

（四）对于仲裁结果及实际获赔概率的分析 

根据公司的说明，在仲裁庭作出终裁裁决之前，虽然商事仲裁所涉及的核心

事实基本明确、证据比较充分，但鉴于境外国际商事仲裁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截

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公司暂无法对能否胜诉及若胜诉后可能获得的赔偿金额作

出预测。 

根据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经验，在仲裁胜诉的情况下，获得部分赔偿的可能

性较高，但获得全额赔偿的难度较大。因此，为了维护上市公司利益，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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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后的安排并未将获得全额赔偿设置为先决条件。当 Food 实际获得赔偿，不

论金额大小，均触发《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无偿让渡机制。 

根据公司的说明，Food 将穷尽法律手段、尽全力赢得仲裁裁决的胜诉并争

取获得最大金额的赔偿，预计 2-3 年内将会有最终的仲裁执行结果。 

此外，佳沃臻诚下属子公司 Food 和 Australis 已于 2023 年 7 月启动美国司

法协助案（上市公司已根据信息披露要求进行了公告[公告编号：2023-054、2025-

029]），该司法协助请求系对于 Australis 前卖方股东的资产调查，是为商事仲裁

及仲裁后执行所做的前期准备。 

二、佳沃臻诚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佳沃臻诚 2024 年审计报告，佳沃臻诚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874,482.78 914,696.36 

负债总计 968,586.55 934,599.53 

所有者权益总计 -94,103.77 -19,903.18 

未分配利润 -367,969.81 -294,114.43 

利润表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251,945.83 318,573.74 

营业利润 -121,081.65 -159,533.68 

利润总额 -121,733.53 -161,337.69 

净利润 -91,669.21 -136,056.38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85.76 -14,688.4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70.53 -17,329.8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931.76 27,880.4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52.21 -4,195.50 

主要财务指标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度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度 

资产负债率 110.76% 102.18% 

流动比率（倍） 1.17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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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倍） 0.33 0.11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9.26 9.86 

存货周转率（次/年） 2.01 1.76 

毛利率 -19.33% -14.39%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1、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期初期末平均余额 

6、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基于上表所示，佳沃臻诚 2023 年、2024 年持续亏损，净资产及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连续为负，偿债能力较弱。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

为正，主要来源于佳沃集团等关联方的资金支持。 

三、上述交割后安排在条件、期限等方面具有合理性及可执行性，有利于维

护上市公司利益 

（一）交割后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的定价公允性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基准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佳沃臻诚 100%股

权评估值-5,475.16 万元。基于该评估值，经友好协商，交易双方确定标的资产佳

沃臻诚的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 元。 

因此，本次交易作价是依据评估值为基础确定，定价公允，交割后安排系独

立于交易作价的额外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作价的公允性。 

（二）上市公司在交割后安排中不承担任何对价，属于单方面获得利益的行

为，该等交割后安排为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满足一定条件时，上市公司可无偿获得相应

分红款或资产处置溢价款的 20%。因此，上市公司在无偿让渡机制中未承担任何

对价，属于单方面获得利益的行为。 

根据公司的说明，上市公司为了解决财务困境，曾积极在市场上寻找买方以

完成佳沃臻诚尽快剥离的目的，但由于佳沃臻诚连年巨额亏损，背负巨额债务（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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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佳沃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债务本息合计为 68.45 亿元

人民币），谈判过程异常艰难，且买方多要求上市公司需要提供足额可变现资产

用于担保佳沃臻诚能够足额偿还佳沃集团的高额债务。在此情况下，为保护上市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上市公司最终与控股股东佳沃集团协商一致，由佳沃集团

成立 SPV 公司佳沃品鲜作为买方收购该等资产。与此同时，考虑到未决商事仲

裁未来可能获得的赔偿款，以及佳沃臻诚自身经营亏损情况及与佳沃集团的债务

情况，经与控股股东协商一致，才确定了目前的无偿让渡机制。 

基于以上无偿让渡机制，上市公司在交割后安排中不承担任何对价，属于单

方面获得利益的行为，该等交割后安排为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三）交割后安排的相关条件及期限的商业合理性 

1、交割后安排相关条件的商业合理性 

（1）关于触发分红收益无偿让渡机制的条件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分红收益触发无偿让渡机制的条件为：（1）佳沃

臻诚上一会计年度期末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在 55%以下（含本数）；（2）

佳沃臻诚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正值；（3）佳

沃臻诚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值。 

（2）佳沃臻诚在偿还刚性债务、保留日常必须资金后，财务运行指标趋于

正常，再进行分红收益让渡，具有商业合理性 

由于佳沃臻诚对佳沃集团负有大额债务、连年亏损且经营情况不佳，若未决

商事仲裁后实际获赔，获赔资金需要用于偿还欠付佳沃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债

务本息 68.45 亿元人民币及用于维系佳沃臻诚下属企业的正常经营。为保持佳沃

臻诚未来的持续稳定经营，佳沃臻诚在偿还刚性债务、保留日常必须资金、且各

项财务指标趋于正常后，方具有实施利润分配的可行性。 

经参考佳沃臻诚所处海水养殖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最近两年资产负债率的平

均数及中位数，海水养殖行业企业健康经营情况下的资产负债率约为 50%至 60%。 

据此，佳沃臻诚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在 55%以下、合并报表经营性现金流量

净额为正值、及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值，均为佳沃臻诚未来趋于正常的

财务运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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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佳沃臻诚当前财务状况不佳，若未决商事仲裁胜诉或双方达成和解、且

Food 能够实际获赔，则佳沃臻诚将获得一定资金支持，有利于佳沃臻诚恢复正

常经营。佳沃臻诚在偿还刚性债务、保留日常必须资金后，财务运营指标趋于正

常，再进行分红收益让渡，相关条件的设置具有商业合理性。 

但是，考虑到佳沃臻诚虽可能获得赔偿，但如各项财务运行指标未实际改善，

佳沃臻诚的经营仍将处于十分困难和高风险的境况，将继续给控股股东带来巨大

的负担和压力，届时则不具有向上市公司无偿让渡的实际可行性。 

2、交割后安排相关期限的商业合理性 

根据公司的说明，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3 至 5 年为企业常规的阶段性运行

周期，3 至 5 年后，企业经营的基本面及财务数据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同时，

本次商事仲裁预计在 2-3 年内将会有最终的仲裁执行结果。 

据此，交割后安排的相关期限具有商业合理性。 

（四）交割后安排相关条件及期限的可执行性 

1、影响 Australis 生产经营的不利因素将在未来 3 至 5 年内逐步改善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2022 年至 2024 年，Australis 三文鱼产品的毛

利率下降较快，主要受饲料成本、幼鲑成本上升及产销量下降几个因素影响。鉴

于： 

（1）从饲料价格来看，饲料价格上涨完全传导至三文鱼出笼成本具有滞后

性，2022 年高企的饲料价格已在 Australis2023 年、2024 年成本中体现；2023 年、

2024 年饲料价格开始逐步回落，预计 2025 年及后续几年 Australis 饲料成本将进

一步回落。 

（2）从全球三文鱼供需市场及 Australis 销售价格来看，未来市场将继续处

于供需紧平衡状态。三文鱼供给增长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使得市场价格将得到支

撑，因此可维持相对稳定的价格水平；同时 Australis 会进一步扩大无抗三文鱼等

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支持整体销售价格增长的实现。 

（3）从产能情况来看，未来 Australis 将继续执行根据阶段性成本高企、资

金紧张以及执行合规生产产能补偿计划等因素而制定的经营计划，从 2025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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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根据在手已获批的投苗权逐步通过租赁海水养殖中心合理利用资源。预计从

2027 年起三文鱼产能将逐渐恢复。 

综上所述，影响 Australis 生产经营的不利因素预计将在未来 3 至 5 年内逐

步改善，经营将逐步趋于正常。 

2、实际获赔将利于改善流动性、且控股股东将继续提供支持 

结合佳沃臻诚目前的财务及经营现状，及佳沃臻诚未来 3 至 5 年的发展规划

及所处海产养殖行业未来 3 至 5 年的行业发展预测，在未决商事仲裁胜诉或双方

达成和解、且 Food 能够实际获赔的情况下，一方面佳沃臻诚将获得资金上的支

持，佳沃臻诚当前流动性较差及经营状况艰难的情况将因此得到较大改善，各项

财务指标将逐年转好；另一方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持续为佳沃臻诚恢复

正常经营提供持续支持、并作出最大的努力及规划；此外，根据 Australis 就合规

产能补偿事项所申报的合规方案，Australis 将在未来两年内逐步完成绝大部分合

规产能补偿，Australis 当前限产的情况将得到有效改善，影响 Australis 生产经营

的不利因素预计也将在未来 3 至 5 年内逐步改善，经营将趋于正常。 

因此，在未决商事仲裁胜诉或双方达成和解、且 Food 能够实际获赔的情况

下，佳沃臻诚预计在未来 5 年内满足相关条件的可能性较大。 

3、交割后安排对于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必须遵照执行 

交割后安排已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各方应当遵照执行，相关安

排对于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综上所述，结合商事仲裁的最新进展、尚需履行的程序及佳沃臻诚主要财务

数据等相关信息，Food 在本次商事仲裁中获得部分赔偿的可能性较大，上述交

割后安排在条件和期限等方面符合通常的商业逻辑、具有商业合理性及较高的可

执行性，相关交割后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定价公允性，属于上市公司单方面获得

利益的行为，且为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结合商事仲裁的最新进展、尚需履行的程序及佳沃

臻诚主要财务数据等相关信息，上述交割后安排在条件、期限等方面具有商业合

理性及较高的可执行性，相关安排不影响本次交易定价公允性，属于上市公司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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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获得利益的行为，且为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二、关于《问询函》之第 7 题 

报告书显示，截至 2025 年 1 月 27 日，佳沃臻诚境外控股子公司 Australis

存在可能导致行政处罚或损失的情况，相关事由或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超过

环境许可授权的最大产量、违反应急预案、监测系统出现违规等。 

请你公司分类别说明可能导致行政处罚或损失的事由或违规行为的具体情

况、性质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如 Australis 触及相关行政处罚或出现损失，是

否对本次交易的履行及你公司产生潜在不利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分类别说明可能导致行政处罚或损失的事由或违规行为的具体情况、性

质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说明及境外法律意见书，佳沃臻诚可能导致行政处罚

或损失事由的违规类别、违规事项、案件编号、违规行为具体情况、处罚风险及

公司已采取的措施如下： 

违规类别 违规事项 案件编号 违规行为具体情况 处罚风险 公司采取措施 

环境许可

相关违规 

超过环境许

可(“RCA”)

授权的最大

产量 

A-001-2023、A-003-2024、 

P-003-2024、P-002-2024、 

A-002-2023、A-003-2023、 

A-004-2024、A-004-2023、 

A-005-2023、A-006-2023、 

A-007-2023、P-006-2024、 

P-005-2024、A-008-2023、 

P-007-2024、A-009-2023、 

A-010-2023、A-011-2023、 

P-008-2024、A-012-2023、 

A-013-2023、A-014-2023、 

A-015-2023、A-016-2023、 

A-017-2023、A-004-2024、 

P-009-2024、A-018-2023、 

P-010-2024、A-019-2023、 

P-011-2024、D-092-2023、 

D-094-2023、D-058-2022、 

D-104-2022、D-168-2022、 

2018 年至 2022 年五年期间，

AUSTRALIS 拥有的 96 个养

殖牌照（对应 96 个养殖中心）

中的 33 个养殖中心存在违规

超产情形，AUSTRALIS 对该

违规超产情形向监管机构进

行了自我申报。此外，在自我

申报之前，监管机构还签发了

5份违规通知，涉及从 2016年

至 2019 年期间的养殖周期，

AUSTRALIS 的养殖中心超

产的违规情况。其中： 

（1）Skyring 养殖中心的违规

通知中包含养殖中心周围区

域存在废弃物的违规情形； 

（2）Humos 3 养殖中心和

Humos 4 养殖中心的违规通

知中包含养殖中心周边海岸

线存在废弃物，以及未遵守应

如果合规方案获

得批准、全部执

行完毕并获得环

境监管机构认可

后，公司可免于

处罚；如果合规

方案未获批准或

执行不当，公司

可能面临最高

5,000UTA 的罚

款，关闭养殖中

心并撤销环境许

可（RCA）的风

险。 

 

针对自我申报的 33 个

养殖中心超产情况及

5 份 监 管 通 知 ，

AUSTRALIS 共提交

了 38 个养殖中心合规

方案，以纠正违规行

为。 

截至 2025年 3月 4日，

提交的 38 个养殖中心

合规方案中，23 个养

殖中心的合规方案获

得审批通过，12 个养

殖中心的合规方案被

驳回，3 个养殖中心的

合规方案待批准。针对

被驳回的 12 个养殖中

心合规方案的决议，

AUSTRALIS 已经全

部向智利环境监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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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类别 违规事项 案件编号 违规行为具体情况 处罚风险 公司采取措施 

D-161-2021、D-008-2021、 

D-001-2025、D-096-2024 

急预案的违规情形； 

（3）Morgan 养殖中心的违规

通知中包含养殖中心未提交

废水排放监测报告的违规情

形； 

（4）Córdova 3 养殖中心的违

规通知中包含在水产养殖特

许区域外安装养殖模块的违

规情形。 

构提交了相应的行政

复议申请。 

违反环境许

可规定 

D-116-2023、R-18-2023、 

R-9-2024  

Dumestre 工厂因使用RCA授

权范围以外的路线运输物料，

以及占用 RCA 授权使用土地

范围外的1.3公顷土地用于安

装加工设备和堆放材料，故收

到 SMA 的违规通知。 

合规方案获得 SMA 批准后，

原住民针对批准决议向环境

法庭提出异议，要求撤销批准

决议。 

如果合规方案获

得批准、全部执

行完毕并获得环

境监管机构认可

后，公司可免于

处罚；如果合规

方案未获批准或

执行不当，公司

将 面 临 最 高

5,000UTA 的罚

款，关闭养殖中

心并撤销环境许

可（RCA）的风

险。 

合规方案已获得 SMA

批准，正在执行中。 

渔业监管

违规 

违反养殖密

度规定 

Res. Ex. 0091-2023、 

Res. Ex. 0576-2023、  

Res.Ex. 0039-2023、 

Res. Ex. 0571-2023、 

Res. Ex. 2674-2022、 

Res. Ex. 2322-2022、 

Res. Ex. 0178 – 2024、 

Res. Ex. 0086 – 2024、 

Res. Exenta 2040/2024、  

Res. Exenta 2093/2024、 

Res. Exenta 2139/2024、 

Res.Exenta 02626/2024、 

Res. Exenta 02721/2025  

AUSTRALIS 共涉及 13 起关

于违反《一般渔业和水产养殖

法》第 118 条 b)项养殖密度

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但是实

际原因为投苗计数仪器导致

的偏差。 

每 起 最 高

2000UTM 的罚

款。 

已提起行政复议。 

违反信息提

交规定 

C-39-2022、C-225-2022、  

C-205-2022、C-59-2023、

C-208-2022、C-655-2019 

AUSTRALIS共涉及 6起违反

《一般渔业和水产养殖法》关

于信息提交规定的行政诉讼

程序。 

每起 50 至 3000 

UTM 的罚款。 

关于信息未及时提交

的违规情形，公司已进

行整改和相关培训，确

保信息及时向监管部

门报告。 

违反死亡鱼

管理规定 

C-41-2020、C-302-2023、
C-2190-2023  

AUSTRALIS共涉及 3起死亡

鱼管理违反《死亡鱼处置和分

类卫生管理条例》的行政诉讼

程序 

每起 50 至 3000 

UTM 的罚款。 

其中 1 起诉讼一审法

院判决驳回渔业监管

局处罚决定，渔业监管

局提起上诉；剩余 2 起

正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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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类别 违规事项 案件编号 违规行为具体情况 处罚风险 公司采取措施 

其他情形 

“暂停运营”

许可超期 

Resolución Exenta  

N°3209、3136 

AUSTRALIS 旗下 Guar 和

Melchor 2 两个养殖中心曾申

请延长“暂停运营”期限，但由

于国防部计算错误，导致签发

的许可规定的期限不足以覆

盖实际暂停运营期限。 

如未能纠正“暂

停运营”许可规

定的期限，养殖

中心面临特许经

营权吊销风险。 

AUSTRALIS 已提起

行政复议。 

未及时缴纳

水权许可费 

C-1848-2023 、 C-439-

2024、C-367-2023、C-260-

2022 

AUSTRALIS共涉及 4起水权

拍卖行政诉讼。由于地方财政

部 门 工 作 疏 忽 ， 将

AUSTRALIS 列入未缴纳水

权 许 可 费 用 名 单 ， 实 际

AUSTRALIS 已足额缴纳全

部费用。 

不涉及 已提起行政诉讼。 

环境许可相

关争议 
R-37-2023  

原住民针对Obstrucción养殖

中心修改环境许可（批准提

高养殖产量上限）的批准决

议向环境法庭提出异议，要

求撤销批准决议。 

撤销修改环境许

可的批准决议。 

AUSTRALIS 作为案

件第三人配合法院调

查。 

合规方案 

异议 
R-26-2024  

原住民针对Córdova 4 养殖中

心已获批的合规方案向环境

法庭提出异议，要求撤销批准

决议。 

撤销合规方案批

准决议。 

AUSTRALIS 作为案

件第三人配合法院调

查。 

就上表中所述“环境许可违规事项”，根据智利《环境监督组织法》，相关违

规事项属于严重等级的违规情形；就上表中所述“渔业监管违规事项”，根据智

利《水产养殖与渔业总法》，相关违规事项属于中等程度违规情形；就上表中所

述“其他情形”，由于不涉及罚款等损失，均不构成严重违规。 

表格中列示事项均与公司主业相关，其中超过环境许可授权的最大产量的违

规情形涉及处罚风险较高，且由于实施合规补偿方案，对公司产能产生一定影响。

其余违规事项对公司主业的影响较小。 

假设处罚等事由均出现最不利的情况，公司的最大损失金额按照 2025 年 5

月 27 日汇率计算，约合 5.3 亿元人民币1。计算方法为：（1）超过环境许可授权

的最大产量的违规情形中，截至 2025 年 3 月 4 日，提交的 38 个养殖中心合规方

案中，23 个养殖中心的合规方案获得审批通过，12 个养殖中心的合规方案被驳

回，3 个养殖中心的合规方案待批准。假设被驳回的 12 个合规方案和待批准的 3

个合规方案均被监管机构处以最高额度罚款，罚款金额最高约为 4.7亿元人民币；

                                                             
1 截至 2025 年 5 月 27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 7.1876，美元兑智利比索汇率为 938.28，1UTM 为

68,648 智利比索，1UTA 为 823,776 智利比索（1UTA=12UTM）。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14 

（2）其余违规事项按照被监管机构处以最高额度罚款计算，罚款总金额最高约

为 6,000 万元人民币。 

二、如 Australis 触及相关行政处罚或出现损失，是否对本次交易的履行及

你公司产生潜在不利影响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佳沃品鲜、佳沃食品及佳沃臻诚拟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之补充协议》，并约定： 

“各方保证，交割日后，佳沃臻诚所产生的任何经济损失、赔偿或行政处罚

等相关风险由交易对方及佳沃臻诚承担，不论该事项是否因交割日前已经存在或

产生相关情况所导致。 

各方保证，自本协议签署日后，不论佳沃臻诚因任何事项产生任何经济损失、

赔偿或行政处罚等相关风险，均不影响各方遵照本协议履行各项权利及义务。任

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

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及本协议

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上述补充约定，如 Australis 触及相关行政处罚或出现损失，不会对本次

交易的履行及上市公司产生潜在不利影响。 

三、补充披露情况 

就相关风险已在重组报告书之“重大风险提示”之“三、其它风险”中补充

披露如下： 

“（三）标的资产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 

标的资产境外子公司存在违反环境许可规定等可能存在行政处罚或损失的

情形，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境外子公司未因相关事项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本次交

易的交易双方已协商一致，交割日后，标的公司所产生的任何经济损失、赔偿或

行政处罚等相关风险由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承担。虽然交易双方已作出如上约定，

但若本次交易未及时完成交割或终止，不排除标的资产受到行政处罚或损失的风

险，从而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四、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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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

议》约定，如 Australis 触及相关行政处罚或出现损失，不会对本次交易的履行及

上市公司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相关风险。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叁份，经本所盖章及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后生

效，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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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张  明 

   

 

 

 

刘亚楠 

   

 

 

 

丁枫炜 

 

 

 2025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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